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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2-4 輔導團子計畫四 

屏東縣 111 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國民教育輔導團本土語文領域輔導小組 

十二年國教課綱素養導向-核心素養教學示例優良教案設計甄選 

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作

業要點。 

（二）屏東縣111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三）屏東縣111學年度國民教育輔導團整體團務計畫。 

（四）屏東縣國民教育輔導團本土語文領域輔導小組111.03.18團務會議決議。 

 

二、現況分析與需求評估 

（一）透過辦理此教案甄選活動，鼓勵本縣教師提升本土語文融入各領域之教案設計能力。 

（二）為設計出本土語文有效創新之輔助教材的能力，激發學生學習動機與興趣，故辦理此

教案甄選活動。 

（三）為落實語文學習領域本土語文之推展，尊重多元文化，並促進學生之合作學習，故辦

理此教案甄選活動。 

（四）為增進本土文化、環境與人文特徵認識，並培養保存、傳遞及創新之觀念，故辦理此

教案甄選活動。 

 

三、目的 

（一）增進教師對於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教學之了解。 

（二）用專業領導現場教師為最終服務目的，全面提升縣市本土語文教學之成效。 

（三）推動以教學實踐為本位進行專業精進之工作坊。 

（四）發展在地本土語文教學策略，藉由工作坊之成果分享，達成同儕激勵與精進之目標。 

（五）產出本土語文相關專業學術探究之成果。 

 

四、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 

（三）承辦單位：本土語文領域輔導小組、屏東縣長樂國小 

（四）協辦單位：屏東縣里港國小、屏東縣凌雲國小、屏東縣西勢國小、屏東縣南和國小、

屏東縣來義國小、屏東縣古樓國小、屏東縣長興國小、屏東縣長榮百合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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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屏東縣內埔國中、屏東縣長治國中、屏東縣東港高中 

 

五、辦理日期及地點 

（一）收件日期：112 年 6 月 14 日（三） 

（一）評審日期及時間：112 年 6 月 20 日（二） 

（二）評審地點：屏東縣長樂國小 

 

六、參加對象與人數 

（一）參加對象：屏東縣國中小現職教師、本土語文授課老師（含代理代課教師、教學支援

人員、專職族語老師） 

（二）參加人數：預計 80 人 

（三）請學校至少送一件，並鼓勵學校教授本土語文之正式教師踴躍送件。 

 

七、辦理方式 

（一）甄選組別：分閩南語文組、客語文組、原住民族語文組。 

（二）教案內容：以本土語文教材為主，融入各領域教學為輔。 

（三）作品送件方式： 

1.送件文件： 

（1）報名表暨評審表。 

（2）作品紙本 3 份(列印 PDF 檔)及光碟電子檔 1 份(含 WORD 檔及 PDF 檔)。 

（3）授權同意書 

2.送件日期：即日起至 112 年 06 月 14 日(星期三)止。 

3.送件方式： 

（1）親送至長樂國小楊萍組長收。 

（2）或以掛號寄送至 947 屏東縣滿州鄉大公路 35 號(長樂國小楊萍組長收)。信封上請註

明「本土語文優良教案甄選」。 

4.注意事項： 

（1）參賽作品未達水準時名次得以從缺。 

（2）參賽作品文字稿「以 14 號標楷體、行距 22 打字，並用 A4 紙張列印繳交」。 

（3）必須是個人創作，不接受共同作者之創作。 

（4）所有參賽作品一經遞交將不主動發還，請自留底稿。 

（5）所有參賽作品須為未經發表的原創作品並不得侵害他人之智慧財產，一經發現，參

賽者將被取消資格，獎狀一概收回。 

（6）所有參賽得獎作品著作權歸原作者但屏東縣政府可以做非營利之教學使用，此項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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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並載於著作權同意書上。 

（7）屏東縣政府得無償將參賽得獎作品，分享於本土教育網站供全縣教師做為補充教材

之用。教育部及屏東縣政府得無償刊登、出版及做教學之使用。 

5.獎勵標準： 

（1）評審：收件後由長樂國小聘請專家學者擔任評審。 

  （2）成績公告：於屏東縣教育網路中心網站公佈優勝名單。 

 （3）各組擇優錄取，評選特優、優等及佳作若干名，榮獲特優者核敘嘉獎二次，榮獲 

優等者核敘嘉獎乙次，榮獲佳作者獎狀乙紙。 

        (得獎人員若為教學支援工作人員則核發獎狀，以資鼓勵) 

 

九、成效評估之實施 

（一）培養本縣教師本土語文融入各領域之教案設計能力，能有效傳承本土語文。 

（二）設計出本土語文有效創新之輔助教材，激發學生學習動機與興趣。 

（三）落實語文學習領域本土語文之推展，尊重多元文化，並促進學生之合作學習。 

（四）增進本土文化、環境與人文特徵認識，並培養保存、傳遞及創新之觀念。 

 

十、預期成效 

（一）邀集專家、學者、實務工作者，組織本土語文教學研究社群，結合理論與實務經驗，

推動本土輔導團進行課程與教學的相關研究。 

（二）營造本土輔導團之專業對話環境，透過專業社群運作產出學術研究成果，以利輔導工

作的推動。 

（三）提升本土語文教師進行教學相關研究之能力。 

（四）透過產出型工作坊將教育部之課程與教學相關政策進行適度的轉化，並傳達至縣內國

中小學校，以利本土教育之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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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年國教核心素養導向教案設計---作者簡歷表 】 

                                  

作者姓名  

服務學校單位  聯絡電話  

通訊地址  

教案設計 

理念與概述 

 

 

 

 

 

 

 
 

12 年國教核心素養導向教案設計---教學設計理念說明 
(一)、 課程設計原則: 

(二)、 學習者所需要的先備能力: 

(三)、 教學情境: 

(四)、 差異化教學的建議: 

(五)、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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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年國教核心素養導向教案設計 
 

領域/科目  設計者  

實施年級  總節數 共_______節，_____分鐘 

單元名稱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 列出相關的學習表現，且能

具體表現在學習目標上 

 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需能明

確地連結。 核心 

素養 

 總綱及領 (課綱)核心素

養說明 

 列舉出高度相關之領綱

核心素養精神與意涵。 

學習內容 

 列出相關的學習內容，且能

具體表現在學習目標上 

 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需能明

確地連結。 

議題 

融入 

實質內涵 
 以總綱十九項議題為考量、並落實議題核心精神，列出將融入的議

題實質內容。 

所融入之

學習重點 

 列出示例中融入之學習重點(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以及融入說明，

同時於教學活動設計之備註欄說明。 

與其他領域/科目

的連結 

 與其他領域/科目的連結。 

教材來源  

教學設備/資源  

學習目標 

 說明各單元學習目標。 

 配合「學習表現及學習內容雙向細目表」之內容，提供更完整的素養導向編寫原則與示

例的連結。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備註 

 編寫學習活動內容，呈現合呼素養導向教學的內涵。 

 學習活動可包括引起動機、發展活動、總結活動、評量活

動等內容，或以教學流程呈現。 

 教學流程需落實素養導向教學之教材教法，掌握生活情

境與實踐等意涵。 

 次單元進行之說明，重點在於完整說明各活動的組織架

構。 

 列出學習評量的方

式，以及其他學習輔

助事項，原則如下： 

 說明各項教學活

動評量內容，提

出可採行方法、

重要過程、規準

等。 

 發展核心素養、

學習重點與學習

目標三者結合的

評量內容。 

 檢視學習目標、

學習重點/活動與

評量三者之一致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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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列評量工具，

如學習單、檢核

表或同儕互評表

等。 

試教成果： 

可包括學習歷程案例、教師教學心得、觀課者心得、學習者心得等。 

 

參考資料： 

 

附錄： 

列出與此示案有關之補充說明，如學習單、檢核表或同儕互評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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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 111 學年度十二年國教 

【核心素養教學示例優良教案設計甄選】 

評審表 

 

單元名稱 

 

 

 

 

作  者 

姓    名  

服務學校  

聯絡手機  

電子郵件  

組  別 □閩南語文   □客語文   □原住民族語文 

評審意見  

 

 

評審結果  

 

評審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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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 111 學年度十二年國教 

【核心素養教學示例優良教案設計甄選】 

 

授權同意書 

 

作品名稱： 

本作品參賽作者擔保本作品內容合法和有效存在，未侵害或

抄襲他人之著作，且未曾參加其他校際以上競賽得獎，特此

聲明。本作品參賽若有違反智慧財產權之情事，願被取消資

格，並交回所有獎項；如有不實或涉及違法，本作品參賽者

願負擔一切法律責任。本作品並授權貴單位得以任何型式與

方式重製、推廣及發行之權利。 

此致        屏東縣政府    

立約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